
 

山 西 大 同 大 学 文 件 
 
 

同大教〔2020〕34 号 

 

关于印发《山西大同大学实验教学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院、部、室，各有关单位： 

    《山西大同大学实验教学管理办法》经 2020年 7 月 28日第

十二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山西大同大学实验教学管理办法 

 

 

 山西大同大学 

                                2020 年 10月 23 日 

 

 

抄送：校领导 

山西大同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 10 月 23 日印发 

                                           共印 15 份 



附件： 

山西大同大学实验教学管理办法 

为了提高我校实验教学质量和实践育人水平，夯实我校应用

型人才培养基础，推动我校一流本科和一流课程建设，根据教育

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高

【2019】6 号）、《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

高【2019】8 号）和《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的实施意见》（晋教高〔2019〕1 号）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验教学是指按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独立设置的

实验课程或理论课程内的实验环节。 

第二条 实验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对学生进行科学实验方法

和技能的基本训练、启迪学生思维，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使学生获得技术开发和科学研究的方法。 

第二章 实验教学的组织与管理 

第三条 实验教学必须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并制定相应的

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学重点应是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

创新性实验等项目，减少演示性实验、验证性实验。 

第四条 实验教学大纲是组织实验教学的指导性文件，要

符合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整体优化的原则。由学院制定



和审定并上报教务处备案。 

第五条 实验课按课程性质可分为公共基础实验、专业基

础实验和专业实验。 

第六条 实验课程必须具有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实验

教材或实验指导书应当明确实验教学目的、要求、原理、步骤、

实验注意事项等。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由学院审定后，方可

投入使用。 

第七条 实验室应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开展实验教学。 

第八条 实验记录是实验教学的重要过程资料，学院应当

根据本专业特点设计实验记录表，并根据实际教学执行情况如

实填写记录。 

第九条 每学期的实验课程安排表，是落实人才培养方案

的具体体现。各学院要切实做好实验教学工作安排，在规定的

时间内在教务系统安排实验课程。 

第十条 各学院要制定相应的实验室工作守则，实验指导

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要严格遵守。 

第十一条 学院应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定期对实验

教学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二条 学院应在每学期末收集、整理实验室工作基本

信息存档，并统计表报教务处。 

第三章 对实验指导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的要求 

第十三条 实验指导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应按实验教学

大纲的要求认真备课，课前做好实验准备，检查仪器、材料是



否完备，保证实验教学的顺利进行。 

第十四条 对首次上岗的实验指导教师和首次开设的实

验项目，应试讲试做。 

第十五条 实验指导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要积极开展实

验教学研究和改革，努力改进实验教学方法，更新实验教学内

容，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项目，具体项目由学院

审核认定。 

第十六条 实验指导教师要认真批改实验报告，对不符合

要求或抄袭他人的实验报告，应当要求学生重做实验或重写实

验报告。 

第四章 对学生的要求 

第十七条 学生进入实验室应严格遵守《山西大同大学学

生实验守则》 

第十八条 学生参加实验应提前预习，了解实验内容；实

验过程中，学生要服从指导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的指导和管

理，严格遵守实验操作规程，认真观察和分析实验现象，如实

做好实验记录。 

第十九条 学生进入实验室要履行准入制度（学院根据专

业特点要求自行制定） 

第二十条 学生应依据原始实验记录按要求完成实验报

告。 

第二十一条 学院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实验考核

办法。对实验成绩的管理，按《山西大同大学成绩管理办法》



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大同大学实验

教学管理办法》（同大教字〔2013〕19号）文件废止。 
 


